
澎湖縣 106 年度人身安全防治教育宣導

「創意海報標語設計比賽」

簡章

一、目的

   (一) 倡導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及性剝削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宣導相關防治工作的正確

        觀念。

(二) 加強推行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及性剝削防治工作宣導，提供相關工作的認識。

(三) 提供網絡人員進行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及性剝削防治工作宣導教育時，相關情境

     佈置題材及教學內容。

二、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 

(二) 協辦單位：澎湖縣真愛服務協會(澎湖縣家暴事件服務處)。

三、參加對象：本比賽採分組競賽，組別有國中組、高中職組、大專及社會組等3組，凡設籍

於本縣或就讀本縣國、高中及大專院校等在學學生，以及社會人士均可報名參

加，每位參賽者最多繳交乙份作品，且每件作品之創作人數以 1人為限。

四、報名方式：

(一) 請參賽者將報名表(附件一)、相關資料(附件二-四)及參賽作品(背面須註明姓名與聯絡

     電話)親自送達或以掛號寄送。

(二) 收件地址：880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310號 2樓(澎湖地方法院2樓)，

收件單位：澎湖縣家暴事件服務處－張社工，並請於信封註明「創意海報標語設計比賽

報名」。

連絡電話：相關事宜洽詢，澎湖縣家暴事件服務處－張社工 (06)921-6777 分機222

(三) 現場報名及郵寄收件時間(郵寄憑郵戳日期為主)：自即日起起至 106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止，例假日不開放現場收件。

五、活動期程

  (一)初審(資料審查)收件：自即日起至 106年 10月 13日(五)下午 5點止，親自送件或掛號郵

寄。

  (二)初審入選作品網路人氣票選期間：106年 10月 18日(三)至 106年 10月 25日(三)止。

  (三)決選評審：106年 11月 1日(三)至 106年 11月 10日(五)。

  (四)評審公佈：106年 11月 20日(一)。

　(五)頒獎：106年 12月(日期另行通知)

  (六)展覽：106年 12月(展期及地點另行公告)

六、活動獎勵：

(一)創意海報標語設計比賽：榮獲特優作品頒發獎狀暨禮券 2,000 元(各組1名)、優選作品

頒發獎狀暨禮券 1,500 元(各組2名)、佳作作品頒發獎狀暨禮券 800元(各組3名)。

(二)網路票選人氣獎：共 10名，每名頒發獎狀暨禮券 300元(不分組別)。

(三)參與網路人氣票選之民眾，從網路票選平台隨機抽取 15名，贈予精美禮品乙份。

(四)凡獲獎之參賽者皆由澎湖縣政府頒發獎狀乙 份，並將獲獎畫作裱框後於主辦單位指定場

    所公開展示 30天，並將作品翻製於光碟中作為未來宣導推廣之用以資獎勵。



七、徵件規範及內容

(一) 比賽組別

賽別 組別 說明 比賽主題

創意

海報

標語

設計

比賽

國中組 設籍本縣或本縣各國民中學在校學生 1.家庭暴力防治教育

2.性騷擾防治教育

3.性侵害防治教育

4.兒少性剝削防治教

育

高中職組
設籍於本縣或就讀本縣高職、高中之

在學學生

大專及社會組
設籍本縣或就讀本縣學校大專院校園

在學學生，及本縣社會人士

   

(二)參賽作品規格：

1.作品尺寸：創海報標語設計比賽之作品需於

開(76cmＸ 52cm)畫紙呈現。

2.創作媒材：比賽紙張材質及使用繪圖媒材不拘，但限手繪之平面作品，如素描、水彩、粉

彩、蠟筆、油畫、水墨、麥克筆等，不需裱褙或裱框，不得用電腦繪圖或合成

等。

3.標語設計：每件作品需配合主題設計 30 字以內標語一則，超出 30 字或未設計標語者不

列入評審。

4.作品內涵：以「人身安全」為創意發想，依比賽主題擇一或融合多項主題設計同一作品，

創作之內容能表達出對主題之認識、關懷及省思；請參賽者最多繳交乙份作品

且每件作品之創作人數為 1人為限。

(三) 創意海報標語設計比賽之比賽主題說明如下：

1.家庭暴力防治教育：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規定，家庭暴力指的是「指家庭成員間

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1)身體上不法侵害：虐待、遺棄、押賣、強迫、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職業或行為、濫

     用親權、利用或對兒童少年犯罪、傷害、妨害自由、性侵害…等。包括有鞭、毆、

     踢、捶、推、拉、甩、扯、摑、抓、咬、燒、扭曲肢體、揪頭髮或使用器械攻擊

     等方式。

  (2)精神上不法侵害：

      A.言詞虐待：用言詞、語調予以脅迫、恐嚇，以企圖控制被害人。如謾罵、吼叫、

        侮辱、諷刺、恫嚇、威脅傷害被害人或其親人、揚言使用暴力等。

      B.心理虐待：如竊聽、跟蹤、監視、冷漠、鄙視、羞辱、不實指控、試圖操縱被

        害人等足以引起人精神痛若的不當行為。

      C.性虐待：強迫性幻想或特別的性活動、逼迫觀看色情影片或圖片等。

  (3)經濟上不法侵害：

      A.過度控制家庭財務、拒絕或阻礙被害人工作等方式。

      B.透過強迫借貸、強迫擔任保證人或強迫被害人就現金、有價證券與其他動產及

        不動產為交付、所有權移轉、設定負擔及限制使用收益等方式。 

      C.其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2.性騷擾防治教育: 性騷擾

一切不受歡迎的，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言行舉止，讓他人感

  到不舒 服，覺得被冒犯或侮辱；甚至影響到他人正常生活之進行，或損害人格尊嚴。

　例如：校園性騷擾、職場性騷擾等。

3.性侵害防治教育: 性侵害指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

  之方法而為性交或猥褻者。



4. 兒少性剝削防治教育: 

A.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B.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C.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D.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

八、評審標準與方式：

(一) 邀請專家學者暨實務工作者擔任評審組成評審小組，進行審查。 

(二) 評審標準：      

創意海報標語設計比賽

1.
主題切合性(20%

）

2.
構圖與佈局(20%

）

3.整體創意(25%)

4.技巧與色彩(15%）

5.
主題標語與創作意念(20%)

   (三)每一組別各錄取特優 1 件、優選 2 件及佳作 3 件；各組作品經評審委員評選未達獎勵

準者，得從缺。

   (四)網路票選人氣獎：錄取票選得票數最高之前 10名(不分組別)。

九、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之版權屬澎湖縣政府所有，參賽者需簽立「參賽聲明書暨著作授權同意書

    （附件二），以玆同意主辦單位擁有圖像使用權，未簽立者視同放棄領獎資格（未滿 20

     歲之參賽者，則需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

(二) 參賽作品如有違反著作權相關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

     責任。

(三) 為使評審公正，逾時送件、或送件資料不完整，致使參賽者自身權益受損，由參賽者自

     負全責。

(四) 作品於競賽後將歸屬主辦單位留存，恕不退件。

(五) 主辦單位保留最終裁決權，參賽者不得異議。



附件一

澎湖縣 106 年度人身安全防治教育宣導

「創意海報標語設計比賽」

【參賽報名表】

姓名 作品名稱

學校 系所/班級 學號

職業(社會人士專業組填寫)

報名

組別

□國中組：設籍本縣或本縣各國民中學在校學生。

□高中職組：設籍本縣或本縣各高中職在校學生。

□大專及社會組：設籍本縣或就讀本縣學校大專院校園在學學生，及本縣社會人士。

通訊

地址

 郵遞區號□□□□□  澎湖縣         鄉/市           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聯絡

方式

室內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備註：

本表請詳細填寫，並連同「參賽聲明書暨著作授權同意書」、「個人資料授權

書」、「肖像及個資授權書」(如已滿 20歲則免付)及「參賽作品」一併寄至「澎

湖縣家暴事件服務處－張社工」收，地址880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310號 2

樓。（收件日期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附件二

澎湖縣 106 年度人身安全防治教育宣導

「創意海報標語設計比賽」

【參賽聲明書暨著作授權同意書】

作者姓

名

作品名

稱

通訊地

址

行動電

話

電子信

箱
【參賽聲明書】

 一、本人保證參賽作品為自行創作且具原創性。

  二、本人已確實了解「澎湖縣 106 年度人身安全防治教育宣導『創意海報標語設計比賽』實

施計畫競賽

辦法之各項規定與注意事項。

 三、本人保證作品所有概念、文字、圖案、表格、照片、影片、語音、音樂、動畫等各種內

容

     及所使用之程式無仿冒、抄襲或其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之情事。如有不實願

負

     一切法律上之責任，並遵守評選結果，絕無異議。

【著作授權同意書  -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下列各項規定，無任何異議】 

 本人同意將該作品授權澎湖縣政府作下述非營利性質之利用：

 1.以紙本或數位方式出版。

 2.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列印、瀏覽等用。

 3.配合行銷宣傳將本文納入資料庫或其它通路提供服務。

 4.為符合府內執行業務需求，本府得將本文進行格式之變更。

 5.將本文以多種形式出版，提供教學、研究與公共服務用途之公開上映、公開播送與網路線

上 

   閱覽，以廣為宣傳。

 6.若因教學研究之需求，澎湖縣政府得重製該作品。

 本人保證該作品為自行創作，同一作品已發表、曾在其他比賽獲獎或正在評審中，將主動告

知 

 澎湖縣政府（活動主辦單位），作為評審之重要參考依據。作者另應保證授權著作未侵害

任

 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此致

澎湖縣政府

  立同意書人（參賽者）：                           (簽章)此欄請以親筆簽名

  法定代理人：                   (簽章)此欄請以親筆簽名
 (未滿 20歲之參賽者，則需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智慧財產權授予同意書）

中華民國106年 月 日



附件三

澎湖縣 106 年度人身安全防治教育宣導

「創意海報標語設計比賽」

【個人資料授權書】

    為辦理/參加「澎湖縣 106 年度人身安全防治教育宣導『創意海報標語設計比

賽』實施計畫競賽」之各項行政業務需要，本人同意提供貴單位使用個人資料(含姓名、

學校、系所/班級、學號、電話、手機、地址、email等)。惟僅限於使用於本次活動必

要之範圍內，其中姓名、照片、活動影片、得獎事蹟及感言同意可透過手冊、報章、

廣告、電視、網路處理或利用。本人個資必須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與銷毀程序，

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承辦廠商除外)或散佈。

※您同意本活動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與您進行聯絡；並同意本活動

於您報名錄取後繼續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活動蒐

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我已詳閱本授權書，瞭解並同意授權書之內容

【立同意人】

姓名：                  （簽章） 此欄請以親筆簽名並寄回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月      日

★權益說明:倘若未簽立授權書，將影響得獎者姓名、照片、得獎事蹟。



附件四

澎湖縣 106 年度人身安全防治教育宣導

「創意海報標語設計比賽」

【肖像及個資授權書】

    為協助「澎湖縣 106 年度人身安全防治教育宣導『創意海報標語設計比賽』實施

計畫競賽

之各項行政業務需要，本人同意提供貴單位使用本人子女肖像及個人姓名、工作地點

等資料。惟僅限於使用於本次活動必要之範圍內，其中本人子女之肖像、姓名、工作

地點及感言同意可透過廣告、電視、網路處理或利用。本人子女之個資必須採取安全

妥適之保護措施與銷毀程序，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承辦廠

商除外)或散佈。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活動蒐

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我已詳閱本授權書，瞭解並同意授權書之內容。

【立同意人】

姓名：                  （簽章） 此欄請以親筆簽名

法定代理人：                  （簽章）此欄請以親筆簽名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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